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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 訴  人  陳○高

選任辯護人  唐嘉瑜  律師

            張秉正  律師

上  訴  人  林○政

選任辯護人  張秉正  律師

            蔣昕佑  律師

上  訴  人  許○木

選任辯護人  林國泰  律師

            陳令軒  律師

上  訴  人  藍○紘

選任辯護人  趙元昊  律師

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罪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

蓮分院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7日第二審判決（106 年度原上訴字

第 25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03 年度偵字第 3890號

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之案件，第二審法院

    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，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，被告得

    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此為該條項所明定。上訴人陳○高、林

    ○政、許○木等 3 人均被訴涉犯民國 103 年 6 月 18日修正前

    （下稱修正前）刑法第 339條第 1項之詐欺取財罪，雖屬刑事

    訴訟法第 376條第 1項第 4 款之案件，然原判決係撤銷第一審

    對前述 3 人關於該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決而改判有罪，依上開

    說明，渠等自均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。次按刑事訴訟法第 37

    7 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

    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



    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

    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，或所指

    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

    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

    予以駁回。

二、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陳○高、林○政（下稱陳、林 2

    人）部分之科刑判決，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，論處陳、林

    2人共同犯修正前刑法第 339條第 1 項詐欺取財罪刑（各處有

    期徒刑 6 月《得易科罰金》）；另撤銷第一審關於許○木、

    藍○紘之無罪判決，改判論處許○木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（累

    犯，處有期徒刑 1年）、藍○紘犯政府採購法第 88條第 1項前

    段之違法審查圖利罪刑（處有期徒刑 1年 2月），已詳敘其調

    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；所為論斷，均

    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。

三、上訴人等之上訴意旨分述如下：

(一)陳、林 2 人之上訴意旨略以：

  1.原判決認本件以多功能再生混凝土（MRC，下稱 MRC）材料回

    填者均不合契約規定，然其所引用之花蓮縣政府（下稱縣府

    ）建設處之鑽心開挖取樣結果及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（

    下稱系爭鑑定）結果，卻僅認部分不合格，有判決理由矛盾

    之違法。

  2.原判決對於陽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陽○公司）之分包

    商即元○源有限公司（下稱元○源公司）就系爭 MRC 現場拌

    合之契約規定是否知情，前後認定矛盾，並有不依證據認定

    之疑。且元○源公司作為分包商，即有依約施作義務，當無

    不知本件工項之可能；反之，陽○公司既非實際施作之廠商

    ，僅負定作人給付報酬之義務，對元○源公司並無指揮之責

    。亦即，不論是陽○公司抑陳、林 2 人等均不能減少開銷或

    支出，而無偷工減料之動機。原判決既認元○源公司為分包

    商，又認陳、林 2人以偷工減料施作 MRC，前後認定已有矛盾

    ；原判決就陳、林 2 人有如何之動機或故意偷工減料並未說

    明，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。且原判決認陳、林 2 人因本

    件工程得減少支出費用之認定，與坊間工程發包承攬作業程



    序不符，於經驗法則亦有違背。

  3.依約，MRC 可由混凝土預拌廠生產，亦可以工地機拌方式或

    人工拌合為之，且無須先經同意；如以「現場拌合」，所需

    拌合料之配比亦無明確規範；負責監造之藍○紘知悉元○源

    公司之 MRC 有「現場拌合」之事實，卻未提出或主張如此施

    作有偷工減料之具體事實，陳、林 2 人所為既經藍○紘之允

    許或同意，實難想像係施用詐術。

  4.MRC 回填工程款，僅約新臺幣（下同）54萬餘元，占「民政

    一標工程」（下稱系爭工程）之一小部，陳、林 2 人縱未依

    約施作，僅屬債務不履行；縣府針對 MRC 工程已要求陽○公

    司重做，許○木亦已遵照辦理；合計重做之支出、縣府之減

    價驗收及 6 倍之罰款，陽○公司已毫無所得，縣府亦未受有

    損害，而不應該當刑法之詐欺取財罪。原判決未調查材料及

    工資成本進而扣除，逕以單價分析表計算詐欺所得，即有調

    查職責未盡之違法。原判決認陳、林 2 人等及許○木利用不

    知情之元○源公司遂行犯罪，但就是否成立間接正犯漏未敘

    明，亦屬理由不備。

  5.陳○高另稱：(1)原判決就陳○高對元○源公司有如何之指

    示，以及元○源公司施作後反映塌陷曾經通知但陳、林 2 人

    仍指示續做等節，均未敘明其依據及理由。且試體之拌料比

    例，係元○源公司施作，陳○高不知，第 1 次試體試驗時亦

    未在場。況陳○高僅參與內部會議，作低度參與及監督、並

    無到場義務，其係依經驗指示每立方公尺拌合 1.5包 50 公斤

    之水泥，至於實際結果則無從知悉。原判決就此攸關犯罪成

    立與否之事項未調查釐清，亦未詳予說明，自有調查未盡及

    理由欠備之違法。(2)依約，本件之重點在 MRC之抗壓強度，

    與配比及化學摻料之摻加無直接相關。(3)縣府與承攬系爭

    工程之興○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興○公司）間之契約文件，

    亦為元○源公司承包契約之一部，元○源公司應不待陽○公

    司之指揮，為符合契約品質之施作；且陳○高係工程後段才

    參與，客觀上不可能指示；材料之減省亦不影響陽○公司給

    付之義務，陳、林 2人自無詐欺之動機。(4)關於偽造 MRC之

    試驗報告，原判決就陳○高有如何之事前參與謀議、共犯間



    如何謀議或分工，以及陳○高就後續犯行之實現具備如何不

    可獲缺之重要性及支配力等，均未積極證明。況行使偽造業

    務文書既係詐欺取財計畫之不可或缺部分，陳○高既未參與

    ，即無從對詐欺取財有知悉或預見。

  6.林○政另稱：(1)許○木及陳、林 2 人就 MRC工程之工、料均

    已寬估予元○源公司，渠等斷無為了減省小額化學摻料及運

    送費用，而有不法意圖，原判決此部分之論斷有悖經驗法則

    ；就陳、林 2 人於行為之初即有該意圖，亦未調查釐清，同

    有應調查證據漏未調查之違法。(2)系爭工程契約對 MRC拌合

    所需相關化學摻料之比例，並無規範，僅得憑廠商之經驗及

    專業；有無添加必要亦應視現場土壤性質決定。亦即，單以

    未添加、未報准，尚無從認定有添加之必要；更不能以陽○

    公司違反須經報請同意之契約從義務，遽認陳、林 2 人有不

    法所有意圖。(3)法人不可能因詐欺行為而陷於錯誤，原判

    決卻誤認縣府陷於錯誤。(4)原判決認藍○紘知悉許○木及

    陳、林 2人指示施作 MRC之方式未符契約規範，則藍○紘即無

    陷於錯誤情形。乃原判決又謂許○木及陳、林 2 人向藍○紘

    任職之京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本院按：係受縣府委託

    提供設計、監造等服務之公司，下稱京○公司）施用詐術，

    致京○公司陷於錯誤，即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。且藍○

    紘有實質審查之義務，其知悉上情仍予簽認，則縣府是否陷

    於錯誤即繫於藍○紘之簽認，陳、林 2 人縱有施詐，與縣府

    之陷於錯誤間即無因果關係。

(二)許○木上訴意旨略以：

  1.系爭工程契約為私契約，原判決誤為行政契約，並誤認系爭

    鑑定為行政調查之手段，又未敘明屬行政調查之法律依據，

    逕認為有證據能力，於法有違。且系爭鑑定另有下列情形，

    應認不具證據能力：(1)非基於檢察官或法院之依法囑託，

    至多僅能作為彈劾證據；(2)鑑定人不具經驗及專業能力；

    (3)本件不適合以鑽心方式檢驗，且鑽心取樣時未明載其過

    程及相關數據；鑑定人更僅以目視方式檢視，未進一步送實

    驗室以科學方式檢驗，不備信度及效度；(4)MRC之生產方式

    及拌合配料之配比成份，均非 MRC品質之判斷依據；MRC之施



    作，其關鍵要求為是否符合契約要求之抗壓強度，而系爭鑑

    定卻明載「鑑定標的物強度無法由現場判定」，足見無法判

    斷 MRC之平均抗壓強度，而不具關連性；(5)非特信性文書，

    且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4規定，認屬傳聞之例外，

    惟系爭鑑定屬科學證據，仍不因此而異其信度及效度之要求

    。

  2.本件共同被告及其辯護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均曾就法務部廉政

    署（下稱廉政署）之筆錄質疑其可信性；縱無違法取證，然

    詢問時之客觀環境已妨礙陳述人之自由陳述。因此，黃○元

    雖已死亡，仍應就其供述之可信性詳為調查。乃原審僅以黃

    同元於廉政署之陳述（下稱警詢陳述），係於一問一答之情

    形下所為，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受外力干擾而有違法取證之處

    ，客觀上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，而

    認具證據能力云云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
  3.系爭工程既已由陽○公司轉包予元○源公司承攬，MRC 回填

    工程部分即應由元○源公司依約施作。且依約，MRC 不以預

    拌廠生產者為限，得選擇在工地以機伴或人工拌合方式為之

    ，亦毋需事先取得書面同意，有關配比更無明確規範要求；

    再對照藍○紘亦知 MRC 有現場拌合之事實而未陷於錯誤，其

    更未曾提出或主張如此施作係偷工減料等事實，即難想像許

    進木有何施詐行為。何況本件經縣府要求重做、減價、罰款

    後，縣府已無損失。

  4.許○木就系爭工程多以每月一次之會議控管工程進度，對其

    他工程細節鮮少過問，在未獲告知情形下，難以期待其知悉

    以 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 1包水泥所澆置成之試體成形效果不佳

    。且客觀上，以 1立方公尺原土拌合 1包水泥，已難謂不能達

    到契約要求之品質；另依陳、林 2 人、葉○辰及洪○祥之有

    利許○木之警詢陳述，更無從認定許○木主觀上明知以前揭

    比例拌合，工程將有瑕疵。原判決未援用陳○高等人之警詢

    陳述，作為彈劾黃○元、吳○源陳述之證明力，有判決不備

    理由之違法。縱認以上開配比施作係偷工減料，若未偽造 MR

    C 之試體試驗合格報告，仍不致使縣府陷於錯誤。亦即偽造

    MRC 之試體試驗報告與否，係詐欺罪成立之重要關鍵。原判



    決既未認許○木參與偽造 MRC 之試驗報告，顯見其他共同被

    告偽造並行使試驗報告，已逾越許○木可預見之範圍。原判

    決就許○木犯罪有關之事項，俱未於理由中說明，即有判決

    不載理由之違誤。

  5.MRC 回填，並非系爭工程之主要工項，施作金額僅占系爭工

    程總額之 0.89% ，許○木並無貪圖小利而冒犯重罪風險之必

    要，縱有違反施作程序，應屬債務不履行問題。原判決為許

    進木有罪之認定，有悖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

  6.本件挖除、重做及罰款之支出，均屬成本，原審未調查審酌

    ，逕認陽○公司獲 398 萬餘元之利益，有調查未明之違法。

    且陽○公司因此已毫無所得，自不該當詐欺罪之構成要件。

  7.原判決認陳、林 2 人及許○木利用不知情之元○源公司遂行

    犯罪，但是否成立間接正犯漏未敘明，判決理由未備。

(三)藍○紘上訴意旨略以：

  1.原審為藍○紘有罪之認定，然所憑之依據是否達於通常一般

   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，尚有疑問，不無違背法令之疑

    義。

  2.原審 107 年 7 月 12日審判記載參與審判之法官為王紋瑩、李

    水源及李佩瑜，此與本件判決所載參與判決之法官王紋瑩、

     邱志平及李佩瑜，並不相同。

  3.原判決有關犯罪事實之時間、地點，如藍○紘係於何時、何

    地以京○公司名義發文，以及字號為何等，均未予記載，判

    決理由同未明確為相應之記載，於法有違。

四、惟查：

(一)陳、林 2人詐欺取財上訴部分

  1.本件原判決係認陽○公司關於 MRC 之施作，不合系爭工程契

    約及施工規範要求；至於縣府建設處之鑽心開挖取樣及系爭

    鑑定結果，並非全部不合格，則為原判決所為前開認定之論

    據之一，此與法律規定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情形，顯然不同

    。上訴意旨三(一)1. 之指摘，應有誤會。

  2.元○源公司係陽○公司之分包商，雙方簽有契約，元○源公

    司應依約負責施作系爭 MRC 回填工程，並無疑義。然原判決

    係以元○源公司總經理黃○元證稱：簽約時有問許○木 MRC



    怎麼做，許○木說以水泥加原土自拌就可以，契約並沒有要

    求辦理過篩，元○源公司沒有過篩機具，且過篩耗費人工及

    時間；許○木說 1 立方公尺現場挖起來的原土，加 50公斤的

    水泥攪拌，後來也沒有變更合約或價格，許○木也沒有叫我

    們拌合時要加早強劑、粗細骨材，我們小包也沒有這個設備

    ；元○源公司之工地主任吳○源證稱：許○木當時說 1 立方

    公尺現場挖起來的土，加 50公斤的水泥攪拌，簽約時有問許

    進木 MRC 怎麼做，許○木說以水泥加原土自拌就可以，粗細

    骨材是要篩選，早強劑是要拌合機去拌的，我們在合約單價

    都沒有提到這些材料的錢，且如果人工去拌這些料，不如叫

    混凝土出料，人工根本不可能拌得均勻，許○木沒有叫我們

    拌這些；元○源公司與陽○公司的約定就是 1 立方公尺的原

    土拌 50公斤水泥，沒有添加其他東西，沒有過篩，只有用挖

    土機粗篩各等語，而認陳、林 2 人、許○木指示元○源公司

    將所開挖之土石方，僅用怪手挖斗初篩，再以每 1 立方公尺

    添加 50公斤水泥之比例，以人工方式拌合後充作 MRC 材料回

    填（見原判決第 14、15頁），並謂：陽○公司與元○源公司

    簽訂之契約是否為統包，與系爭工程有無偷工減料實無關連

    ，況且許○木指示元○源公司施作 MRC 之方式，與系爭工程

    之施工規範迥然不同，二者之計價方法自有差異，不能以統

    包與否，持以認定本案是否為偷工減料等情（見原判決第 16

    頁）。可見原判決認定元○源公司係依雙方之契約並依陽○

    公司之指示施作，並無矛盾或不依證據認定事實情形。至於

    縣府發包之系爭工程之契約，亦為陽○與元○源公司契約之

    附件，元○源公司是否知悉附件契約之內容或略而不做，係

    其是否履約問題；該公司實際施作後發見路面下陷是否回報

    予陽○公司，以及陽○公司於訂約時有關 MRC 工、料之計價

    是否寬估予元○源公司等；均不影響於本案判決結果。且依

    前述黃○元及吳○源之證述，可知元○源公司之施作方式較

    為簡省，並係以雙方之契約及證人所述之方式計價，難認陽

    ○公司無偷工減料之動機，或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認定，有

    何陳、林 2人所指之違背經驗法則情形。陳、林 2人前述三

    (一)2.及 6.(1)之上訴意旨，自非合法之上訴理由。三(一)



    3.之上訴意旨，則未就原判決有如何違法情形為具體指摘，

    而僅單純為事實有無之爭執，同非適法之上訴理由。

  3.有關本案共犯為陽○公司詐得之利益，原判決係以 MRC 累計

    施作數量為 6889.2立方公尺，其中之 546 立方公尺係以購得

    之預拌混凝土施作，其餘之 6343.2立方公尺與契約規定不合

    ，應拆除重做，不應估驗計價，乃以單價分析表所列每立方

    公尺 629 元計算，合計詐得 398 萬 9872元之不法利益，已敘

    明其依據及理由（見原判決第 6、20 頁）。亦即原判決認本

    案之 MRC 工程不合契約規定，且比例頗高（詳後述），為合

    於契約規定應拆除重做，並以拆除重做所應支出作為計算基

    準，而與陽○公司或元○源公司支出之成本、費用若干無關

    ，自無應予扣除之問題；且此部分工程因偷工減料而重做、

    被減價及罰款後，陽○公司是否已無所得，亦與詐欺行為之

    成立無關。上訴意旨三(一)6.(3)之上訴，係就已經原判決

    論斷、說明之事項，再為爭執。至於原判決認陳、林 2 人及

    其他共犯利用不知情之元○源公司遂行犯罪，卻未論以間接

    正犯部分，固有微疵，然並不影響於判決之結果，亦與判決

    違背法令之違法情形不同。上訴意旨三(一)4.部分之指摘難

    謂係合法之上訴理由。

  4.原判決就 MRC 之施作及其方式，陳○高或林○政曾對元○源

    公司有所指示，已如前述；而其指示之方法違反系爭工程契

    約之施工規範、係偷工減料，多數不合契約要求之品質，經

    元○源公司反應後，仍要求續做，而認陳、林 2 人及許○木

    就本案之詐欺犯行有共同犯意，已詳敘其所憑依據及認定之

    理由（見原判決第 13至 20頁），前述三(一)5.上訴意旨，陳

    天高係就已經原判決論斷、說明之事項，或僅就如何指示、

    是否在場、是工程之後階段才參與、可否監督元○源等細節

    事項，再事爭執，均難認與合法之上訴理由相合。

  5.以 MRC 材料回填施工時，MRC 可為預拌混凝土、工地機拌或

    人工拌合為之；如利用工地開挖之土石做為 MRC 者，須合契

    約規定，且應依工地開挖土方性質試拌後彈性調整所需拌合

    料配比成分，報請京○公司及縣府同意方得施作；本件係利

    用工地開挖之土石做 MRC ，但陽○公司並未報請同意等事實



    ，已經原判決認定明確（見原判決第 3、12至 14 頁），且有

    施工規範可按（見非供述證據卷(一)第 22頁）。況陽○公司

    與元○源公司間之契約，以及陳、林 2 人對元○源公司指示

    施作之方式，均與施工規範不合，且事先未得同意，事後鑑

    驗結果亦不合約定（詳後述），陳、林 2 人更積極登載不實

    事項於文書上，意圖矇混，實難認無不法之意圖。前述三

    (一)6.(2)林○政上訴意旨，亦係就已經原判決論述之事項

    再為爭執，非屬合法之上訴理由。

  6.原判決事實記載：陽○公司指示元○源公司以不合契約方式

    施作 MRC 回填，為掩飾上情，並使試體能檢驗合格，竟以不

    合契約方式澆置試體，並登載不實事項於「混凝土試體試驗

    委託單」上，待獲得合格之試驗報告後，即依規定程序報請

    縣府估驗，致縣府不知情之承辦人楊○庠陷於錯誤等語（見

    原判決第 4至 6頁）。並無有關法人（縣府）因詐欺行為而陷

    於錯誤之相關記載。其次，原判決認藍○紘為受機關委託提

    供採購審查、監造之人員，明知陽○公司指示元○源公司利

    用工地開挖之土石方做為 MRC 材料，卻未依約先報請京○公

    司及縣府同意，係違約逕自施作；且依約應取樣 67組試體進

    行檢驗，陽○公司僅製作 10組試體試驗，與契約規定不合，

    應拆除重作、不符估驗計價，但藍○紘卻未為之，反而以京

    ○公司名義發文「審核無誤」等內容，陳報予縣府，而為不

    實之審查等情（見原判決第 6 頁）。亦即僅認定藍○紘知悉

    元○源公司係以前開方式施作 MRC 材料但未依約先獲同意，

    且送驗之試體數量不合，並未認定藍○紘知悉元○源公司利

    用工地開挖之土石方所做之 MRC 材料不合品質規定，亦未認

    定京○公司陷於錯誤。林○政以原判決之認定前後矛盾，並

    以本件已因藍○紘之審查而中斷因果關係云云，顯未依卷存

    資料為具體指摘，而非適法之上訴理由。

(二)許○木上訴部分

  1.有關系爭鑑定之證據能力：

    按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，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；同

    法第 41條並規定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。系爭鑑定

    係因縣府相關單位會同興○公司及京○公司等人員，自 102



    年 9 月 11日至同年 10月 1 日，前後 9 日，就系爭工程，在相

    關地點，實施現地鑽心檢驗，結果顯示 MRC 鑽心試體多數無

    法呈現柱體型或厚度明顯不符契約規範情形，惟因興○公司

    對上開抽查結果之公信力存有疑慮，縣府乃於 102 年 10月 21

    日委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，此有廉政署偵查報告（10

    2年度他字第 978號卷第 1至 4頁）、相關稽核紀錄、簽到表、

    照片及系爭鑑定報告可按（見非供述證據卷(一)第 35至 191 

    頁）。亦即縣府前述之稽核檢驗，以及委託鑑定，均係本於

    職權，依法行政，於法並無不合。惟系爭鑑定因非由檢察官

    或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規定囑託做成，而屬被告以外

    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，不能認係該法所定之證據方法。

    然系爭鑑定事涉公益且具時效，行政機關為及時取得現場且

    具價值之資料，委託適合之機關或人員鑑定，確有其必要。

    因此，若能擔保鑑定人之適格，鑑定方法及過程符合一般程

    序，並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，賦予當事人就以上事項詰問之

    機會，經法院判明後，應認具有證據能力。經查，系爭鑑定

    已明確記載建築技術規則及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為

    其鑑定依據之一，且實際實施鑑定之林○龍及林○鉎，均係

    取得合格證照之土木技師，並已於系爭鑑定上簽名（見非供

    述證據卷(一)第 163 頁），嗣更經第一審法院傳喚到庭，於

    具結後，以證人身分，就受託鑑定之經過、鑑定方法是否適

    當，以及過往之鑑定經驗等相關事項，接受當事人詰問；有

    關合格與否之判別標準及鑑定結果之形成，亦經當事人詳予

    詰問（見第一審卷二第 221 頁以下），應認系爭鑑定具證據

    之適格，且屬已經法院合法調查之證據，而得作為事實認定

    之資料。林○龍及林○鉎雖前無污水下水道工程及 MRC 工程

    之鑑定經驗，且系爭鑑定經開挖後僅以目視鑑別，並未送實

    驗室（見同上卷第 222頁反面、第 226、227、233頁），許○

    木據此質疑系爭鑑定之信度及效度。然依上二證人之陳述，

    可知本件 MRC 之強度不在本次鑑定之範圍，其是否合格，為

    開挖出來後測量其厚度並以目視判別是否含水泥成份並結塊

    ，若未結塊即不合格，並稱：MRC 的精神是拿原來開挖之土

    壤在現地或回一般工廠拌合，做成強度混凝土，只要有強度



    一定會結塊、有結塊才有強度，若只看到水泥，用強度來壓

    也不會達到 20，起碼要符合每平方公分 20至 70公斤的強度，

    沒有結塊就不符合 25至 75的強度，我們要判斷很簡單，幾乎

    是從零開始，沒有結塊就不對，若沒有強度，只看到水泥就

    像一盤散沙；取現場原土做拌合，會影響到材料品質，上下

    會差很多，因為不是工廠裡面製造，不用骨材，是用一般的

    混凝土去做，是混到現場之原土，所以要做到 25至 70之間，

    真的不好做，強度不好控制；最貴的是送回預拌混凝土廠；

    以目視判別，有跟現場余○琳（本院按：係興○公司人員─

    見非供述證據卷(一)第 187 頁鑑定會勘紀錄）技師說明各等

    語（見同上卷第 226、227頁、第 234至 236頁）（本院按：依

    施工規範，28天齡期之平均抗壓強度為每平方公分大於 25公

    斤，小於 70公斤─見非供述證據卷(一)第 22頁）。可知 MRC 

    之材料是否合格，其鑑定及判斷之方法均非繁難，證人既具

    土木技師資格，對 MRC 之精神及合格與否之判凖均已詳細說

    明，且告知在場之廠商，不應認渠等前無此方面之鑑定經驗

    ，即認不具鑑定之專業資格。此由前述稽核紀錄所載之稽核

    結果，記載 MRC之厚度及沒有成型、未成柱狀、沒有 MRC等，

    亦可印證。甚且早在前述稽核、鑑定前，即 101年 12月 6日之

    查驗，已明確記載其缺失為：人孔周邊多功能再生混凝土回

    填不足，違反合約規定，應全面挖除重做；其預防措施則記

    載為：現今回填用之多功能再生混凝土，已全部由混凝土預

    拌廠出料，不再由工班自行拌合各等語，其上並有陳○高之

    簽名（見非供述證據卷(二)第 359 頁缺失改善通知單）。原

    判決就系爭鑑定說明其得為證據之理由，依上述之說明，於

    法並無不合，許○木就已經原判決論斷之事項，再為爭執，

    自非合法之上訴理由。又原判決並未認系爭鑑定係刑事訴訟

    法第 159 條之 4 規定之特信性文書，許○木關於此部分之指

    摘亦有誤會，併予敘明。

  2.黃○元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

    者，其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信之

    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，

   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第 1 款定有明文。查黃○元於廉政



    署詢問時之審判外陳述，原判決已敘明：黃○元嗣於 105 年

    8 月 7 日死亡，核其陳述，係於一問一答之情形下所為，且

    無受外力干擾而有違法取證之處，客觀上有可信之特別情況

    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，得為證據等語（ 見原判決第 7

    、8 頁）。觀諸黃○元之筆錄，確為一問一答，對各項詢問

    回答自然、詳細，且約每隔 1 小時即休息一次，迨其後檢察

    官訊問時，並未爭執其警詢所述曾受不當之外力干涉（見供

    述證據卷(二)第 207頁以下、103年度偵字第 3890號卷第 171 

    頁以下），加以黃○元是元○源公司之總經理，親自參與系

    爭工程之經過，所為之陳述與本案密切相關，自屬證明相關

    被告犯罪存否所必要。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說明，雖較簡略

    ，然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仍屬有間，不能指為違法

    。許○木或其辯護人於原審並未質疑黃○元之警詢陳述之任

    意性，其於上訴本院後始為該等主張，於法亦有未合。

  3.系爭 MRC 之回填，經縣府鑽心開挖取樣 59處，初判發現多達

    48處品質不合格；再將前述初步判定結果合格處開挖 2 處、

    不合格處開挖 4 處，送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，鑑定結果

    有 2處合格，4處不合格之事實，已經原判決敘明所憑之依據

    ；有關藍○紘所辯縣府及系爭鑑定以鑽心及開挖等鑑定方式

    有所錯誤云云，亦已說明不可採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 16、17

    頁）。而許○木知悉陽○公司與元○源公司簽訂契約中有關

    MRC 部分，並不符合系爭工程契約之施工規範；許○木及陳

    、林 2人均知悉元○源公司受指示以上開方法施做 MRC回填，

    多數均無法符合規定之品質；嗣元○源公司依雙方之契約（

    每立方公尺原土拌合 1包 50 公斤水泥）及陽○公司人員之指

    示施作結果，發生下陷，曾向陽○公司反應，但包括許○木

    在內之陽○公司人員仍指示依原來方式繼續施作，以及許○

    木如何有主觀之詐欺犯意及客觀之詐欺行為等事實，均經原

    判決認定明確（見原判決第 13至 20頁）。至於陳、林 2 人、

    葉○辰、洪○祥等人，有關許○木就前述不合施工規範之 MR

    C 知悉與否，以及如何監督等相關事項，有利於許○木之陳

    述，原判決雖未逐一指駁不可採之理由，然原判決係綜合陽

    ○公司與元○源公司簽訂之契約，以及陳、林 2 人、黃○源



    及吳○源等人之陳述，而為前開認定，係本於證據取捨之職

    權行使，且已詳予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，自係當然摒除其餘

    證人所為有利於許○木之證言，原判決雖漏未說明，因不足

    以動搖原判決關於此部分犯罪事實之認定，於判決結果不生

    影響，而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不合。許○木其餘上訴

    意旨，除與陳、林 2 人上訴意旨重疊部分因已說明如前，不

    再贅述外；其他部分之指摘，或係對原審認事、採證之職權

    行使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，依憑己見任意指摘，或僅單純為

    事實上之爭執，或就不影響於犯罪事實認定之枝節事項為爭

    辯，均與法律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違法情形有別。

(三)藍○紘上訴部分

  1.有關本件合議庭之成員，原審 107 年 7 月 12日審判筆錄及原

    判決，均記載為王紋瑩、邱志平、李佩瑜，此觀該筆錄及判

    決書即明（見原審卷二第 111頁、第 187頁反面）。藍○紘上

    訴關於此部分之指摘與卷內資料不符，難謂係合法之上訴理

    由。

  2.關於犯罪時、地，如非犯罪之構成要素，而與犯罪之同一性

    無關，判決書縱未詳細記載，因不影響於判決，即不能指為

    違法。原判決事實欄記載：藍○紘意圖為陽○公司之不法利

    益，明知該公司指示元○源公司利用工地開挖之土石方做為

    MRC 材料，未先報請京○公司及縣府同意，與規定不合；且

    民政一標自 100 年 11月 1 日至 101 年 11月 30日 MRC 累計施作

    數量達 6889.2立方公尺應取樣 67組試體進行檢驗，陽○公司

    卻僅製作 10組，與契約規定不合，應通知拆除重作、不得估

    驗計價，但藍○紘卻未為之，反而以京○公司名義發文「審

    核無誤」等內容，陳報予縣府，以此方式違背法令而為不實

    之審查，致不知情之縣府相關公務員誤認上開已鋪設之 MRC

    工程材料、施作品質合於契約規範而核發估驗款，使陽○公

    司詐得 398 萬 9872元之不法利益等語。對於系爭工程之採購

    ，受託審查、監造之藍○紘，意圖為陽○公司之不法利益，

    為違反法令之審查，因而使陽○公司獲利等政府採購法第 88

    條第 1 項規定之構成要件，已記載明確；且該等記載係延續

    許○木及陳、林 2 人之前開詐欺甚至登載不實文書而來，依



    判決書事實欄之全篇文意，足以特定本件犯罪事實之內容，

    不致混淆，而影響同一性。因此，原判決事實欄就藍○紘於

    何時、地發文京○公司，文號為何等雖未記載，判決理由亦

    未敘明，仍不能指為違法。藍○紘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卷內

    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如何違法情形，亦非合法之上訴理由

    。

五、依上說明，陳、林 2 人之詐欺取財部分，以及許○木、藍○

    紘上訴部分，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，俱應予駁回。又陳、林

    2 人詐欺取財部分之上訴因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，則

    渠等想像競合所犯刑法第 216條、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

    書部分，既經第一審及原審判決，均認有罪，即屬刑事訴訟

    法第 376條第 1項第 1 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。陳

    、林 2 人就得上訴第三審之詐欺取財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，

    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，關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，自

    無從為實體上之審判，應一併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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